
 

 

  

  作为全国性经济措施的一部分，将对 2024（令和６）年度份的个人市民税和县民税（以

下称“个人住民税”。），实施定额减税。 

 

对象人士：前一年的总收入低于 １８０５ 万日元的个人住民税所得比例的纳税人 

●2024（令和６）年度个人住民税为非课税时，不符合对象条件。 

●2024（令和６）年度个人住民税，仅按均等比例及森林环境税课税时， 

不符合对象条件。 

 

减税额：包括本人、配偶在内，抚养亲属每名 １万日元 

●原则上，定额减税的对象人士，仅限在日本国内拥有固定住址的人。 

●原则上，共同维持生计的配偶（共同维持生计的配偶的前年的合计所得金额为４８万日元以

下的人士）及抚养亲属的认定，将根据前一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现状为准。  

●共同维持生计但不符合扣减条件的配偶，可享受２０２５（令和７）年度个人住民税的定额

减税。 

适用方法 

●个人住民税的定额减税，将从适用所有的税额扣减（捐款税额扣减和住房贷款扣减等）后的

所得比例额中扣减。 

●扣减定额减税的时期或月份，根据个人住民税的征收方式（工资特别征收、公共养老金特别

征收或普通征收）有所不同。  

●预估无法完全享受定额减税时，则另外发放补助金（调整补助）。 

 

●从年金（养老金）中特别征收（从公共养老金中扣减的人士）时 

●将从 2024（令和６）年１０月分的特别征收税额中扣减。 

●如果无法全额扣减，则从 2024（令和６）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５（令和７）年２月分的特别征

收税额中依次扣减。 

※从工资特别征收、普通征收时，请浏览网页。 

https://www.city.shizuoka.lg.jp/s8374/s013013.html 

 

 

 

 

 

 

近期的主要税制改革大纲 ～定额减税 ～



通常 

      

  R6.4月    6月     8月     10月    12月    R7.2月 

 

定额减税后                  自１０月分起扣减（无法完全享受定额减税时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自１２月分起依次扣减） 

    

 

  

 

  

  R6.4月    6月     8月     10月    12月    R7.2月 

 

●如果截至 2025 年 2 月分不足以用特别征收税额扣减，则从 2024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的

临时特别征收税额中扣减（如果从已征收的税款中扣减定额减税部分，则退还扣减的金额）。 

 

咨询：市民税课 ０５４－２２１－１５５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临时特别征收税额 

（在３期分征收前年度份税额的一半） 

特别征收税额 
（在３期分征收从当年度份的税额扣减

临时特别征收税额后的差额） 

税
负
担 

税
负
担 

２０２４年 6月时已确定， 

也已向纳税人通知完毕 

翻译： 

静冈市  国际交流课 


